附件5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部门在职人员情况
桃江县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为全额拨款的正科级事业单位。内设12个股室，单位核定事业编制人员37人，在岗37人，退休人员4人。

2.主要职能

负责执行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制度的制定、宣传、解释；编制、汇总全县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的数据；负责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登记；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组织调查登记，拟定征收决定和补偿方案；负责起草归口项目资金结算调度方案；负责组织实施县城规划区和县人民政府总承包大型工程项目的集体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事务；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等。
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征地拆迁工作，县财政2024年度安排77万元征地拆迁工作经费用于保障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日常运转，安排40万元安置攻坚、乡村振兴、法规宣传经费用于安置攻坚、乡村振兴、法规宣传专项支出；49.67万元专项用于发放绩效奖励、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支出。
（三）项目绩效目标设立情况，主要包括项目绩效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预期主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益。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分析

（一）专项资金年初纳入财政预算，主要用于征地拆迁工作费用支出、安置攻坚、乡村振兴、法规宣传支出、绩效奖励、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支出。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制定了《桃江县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严格按计划和预算的执行和决算、做到财务收支平衡。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始终坚持党对征拆工作的全面领导，探索创新“党建+履职”模式，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征拆安置履职各方面和全过程。强化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管理，充分发挥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 
（二）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中心通过加强组织领导，优化工作流程，强化督促检查，先后完成了桃花江竹海创4A级景区、桃花江流域生态治理，以及S234谢石线改扩建工程3个重点项目；指导乡镇完成了桃江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桃江县久通锑业尾砂坝建设、高新区年产2万吨高端装备及高品质轨道交通零部件铸造加工二期、益湛铁路益阳至娄底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等4个重点项目；协助完成了金塘冲水库工程、桃花江航电枢纽、桃江县毛羊坪渡改桥（大栗港大桥）工程等项目的前期征地工作。截止目前，共计征地3340亩，签订协议1300余份，发放征拆款项1.35亿余元。

（三）优化工作机制。我中心作为县人民政府履行征拆工作的法律主体，要按照“政策把关、资金监管、业务指导、工作统筹”工作方针，全面理清同各乡镇（项目指挥部）、桃江高新区、县自然资源局、县城投集团及项目业主的关系，尽快出台理顺和规范体制机制相关文件，进一步明确各方职责，确保全县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四、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一）积极处理遗留问题。24年以来，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65起，处置热线和舆情14起；全年共发生应诉应复案件 11起，驳回6起、撤诉2起、败诉3起；以王春元为代表的12件历史遗留问题均已得到妥善化解，解决遗留问题既保障了群众的合法利益，又树立了政府的良好形象，同时也有效维护了我县的和谐稳定。
（二）强力推进安置攻坚。一是安置分户基本清零。强力推进安置攻坚，截至2024年6月，累计安置拆迁户3700户，协议安置5503间（其中联户安置5303间、转型安置200间），货币安置178户387间，共规划联户安置复迁地46个，目前已建成37个。二是过渡费发放有效缩减。通过摸底排查，现场核对，拨付会审等方式，加强了过渡费发放的审核把关，2024年，中心过渡费发放已由之前的4000余万元每年锐减至1300余万元。三是率先推行异地产权置换安置。该安置方式走在我市前列，不仅节约了土地，又有效助推了我县商品房去库存。以弄溪桥棚改项目为例，共签订协议771份，产权置换安置175间，房屋征收面积67160平方米，补偿资金3.78亿元。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项目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征地拆迁工作经费专项预算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提供参考依据。
（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1.预决算公开：2024年，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主管单位在桃江公众信息网上进行了预决算公开。
资产管理：我们进一步加强资产的管理，制定了《桃江县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等，明确了具体责任人，完善了固定资产档案，严格报批、销审等手续，做好资产统计工作，按时上报资产报表，及时完成资产增加、处置申报等工作。
2.“三公经费”控制情况：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精神，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取得了良好效果。2024年度“三公”经费支出3.99万元，比2023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减少3.96万元，下降49.8%。

3.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我单位2024年度制定了《桃江县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
4.项目绩效总目标完成情况：2024年，圆满完成了征地、拆迁、安置等各项工作任务。
（三）项目支出情况分析
我们在支出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三公经费”中的公务接待费明显下降。在专项经费支出上，我们能专款专用，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无截留、无挪用等现象。
六、后续工作计划。
1、高位推进重点征拆项目建设。2025年，中心将加强对金塘冲水库工程、桃花江航电枢纽、桃江县毛羊坪渡改桥（大栗港大桥）工程等项目的征拆工作力度，明确工作专班和项目进度表，力争在2025年上半年全面完成桃花江航电枢纽、桃江县毛羊坪渡改桥（大栗港大桥）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全面加强对金塘冲水库工程项目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同时继续配合桃花江镇积极推进东城新苑、莲荷花园和禾堤湾三个复迁地项目的建设进度。
2、强化资金归集、严格档案管理。一是严格落实《关于委托下放部分征拆事务职能事项的通知》【2024】7号文件精神，加强对全县所有征拆项目资金的归集和统筹，特别是要严格把控失地农民社保资金的计提工作。二是按照“属地管理、主体责任、定期移交、一户一档”的原则，督促各征拆实施主体单位及时将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收协议、经费审批等资料分类整理，报送我中心进行归档保存。

3、统一政策标准、强化督查考核。2025年，中心将严格按照职能划定的新要求，通过集中授课、讨论交流和实地观摩的方式，全面提升我县征拆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水平，真正做到“政策法规、补偿标准、工作流程和协议格式”四个一致。从源头上解决以往由于各自为政、标准不一，而大量产生的信访纠纷和应复应诉案件。同时中心将配合县两办和绩考部门加大对全县征拆项目实施情况的检查和督导力度，对工作推进力度大的单位进行适当奖励，并在年终考核中予以考量，对工作滞后、推进不力的单位，要强化问责、严肃追究、坚决查处。

4、进一步深化征拆机制体制改革转型 。虽然目前已进行了机构改革和职能下放，但离高效健全的工作机制和齐抓共管的征拆局面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中心将积极向县委县政府汇报，请求加强县级层面的调度和统筹，加速征拆主体和实施机构的融合与发展，进一步突出职能部门和属地乡镇的职能发挥，共同把征拆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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